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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矯正機關收容成本及矯正成效之檢討

一、各國犯罪率、監禁率及監所收容情形比較
(一)我國犯罪率遠低於英、美、德、韓
2009年至2013年亞洲及歐美各國如新加坡、日本、南韓、美國、英國及德國等，其主要犯罪
之犯罪率除南韓及德國迭有升降外，其他國家概呈逐年下降趨勢。我國犯罪率則遠低於德國、英國、美國及南韓等國，僅略高於日本及新加坡(詳附表5-1)。

附表5-1：近年各國主要犯罪之犯罪率趨勢表
單位：件/10萬人口 
	國家名
	2009年
	2010年
	2011年
	2012年
	2013年

	中華民國
	  1,672.88
	  1,607.25
	  1,499.01
	  1,363.78
	  1,280.66

	新 加 坡
	 665.37
	 653.02
	 605.82
	 581.06
	 555.35

	日　　本
	  1,335.62
	  1,238.41
	  1,158.67
	  1,083.89
	  1,037.45

	南　　韓
	  4,144.25
	  3,653.00
	  3,577.53
	  3,586.51
	  3,698.28

	美國
	  3,473.20
	  3,350.42
	  3,292.41
	  3,255.78
	  3,098.63

	英國
	  7,915.28
	  7,514.26
	  7,078.95
	  6,698.62
	  6,511.42

	德國
	  7,392.14
	  7,255.44
	  7,323.78
	  7,447.54
	  7,392.42


※註：1.資料來源，內政部統計處官網。上表為全般刑案犯罪率統計。

(二)我國監禁率相對偏高
觀察2008年以後各國監禁率趨勢，美國監禁率一向遙遙領先其他國家，附表5-2所列國家中我國居次，監禁率遠高於日本、南韓、德國及英國等國，且近年均維持相對較高之監禁率。

附表5-2：近年各國監禁率趨勢表
單位：件/10萬人口 
	國家名
	2008年
	2010年
	2012年
	2014年
	2016年

	中華民國
	274
	282
	283
	271
	267

	新 加 坡
	244
	250
	234
	227
	(2015年)219

	日　　本
	60
	57
	53
	48
	(2015年)47

	南　　韓
	96
	97
	92
	101
	(2015年)107

	美國
	755
	731
	707
	693
	-

	英國
	152
	153
	153
	149
	146

	德國
	88
	85
	82
	76
	(2015年)76


※註：1.資料來源，World Prison Brief( http://www.prisonstudies.org/)，105年7月15日查詢。

(三)我國監所收容率居高不下
再比較近年同附表5-2所列各國之總人口數、監所收容人數及監所收容率(詳附表5-3)，美國因監禁率遠高於其他國家，故收容人數高達221萬餘人，監所收容率102.7％；相較日本及南韓人口數，我國僅分別為其1/5 及1/2，然矯正機關收容6萬餘人，均高於日本及南韓之約5萬4千人及近6萬人，我國監所收容率爰居高不下，並為表列國家之首，超額收容問題嚴重。

附表5-3：最近年度各國總人口數、監所收容人數及收容率對照表
	國家
	時間
	總人口數
	監所收容人數
	監所收容率

	中華民國
	2016年
	2,352萬人
	6萬2,902人
	(2015年)114.8％

	新 加 坡
	2015年
	565萬人
	1萬2,394人
	(2013年)79.2％

	日　　本
	2015年
	1億2,690萬人
	5萬9,620人
	(2014年)66.8％

	南　　韓
	2015年
	5,029萬人
	5萬3,990人
	(2014年)110.0％

	美國
	2014年
	3億2,010萬人
	221萬7,947人
	(2013年)102.7％

	英國
	2016年
	5,836萬人
	8萬5,130人
	(2016年)111.0％

	德國
	2015年
	8,135萬人
	6萬1,737人
	(2015年)83.5％


※註：1.資料來源，World Prison Brief( http://www.prisonstudies.org/)，105年7月15日查詢。
� 此處所稱「主要犯罪」係指全般刑案，指觸犯普通刑法與特別刑法之案件，包括殺人、強盜、擄人勒贖、性侵害等重大暴力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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